附件1

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、楼宇

命名、更名申请表

	申请人
	（盖章）
	社会统一信用代码/法人身份证号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类别
	(命名  (更名
	地名类型
	(商品住宅项目 
(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
(其他保障性住房项目
(非住宅房地产项目
(其他项目

	拟用地名
	
	原地名
	（更名时填写）

	拟用地名

拼音字母拼写
	
	原地名

拼音字母拼写
	（更名时填写）

	地理位置
	

	四至范围
	
	用地面积
	㎡

	
	
	建筑面积
	㎡

	
	
	绿化率
	

	更名原因
	（更名时填写）

	地名来由及含义
	

	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
	

	市、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初审意见

盖章

   年   月   日

	市、县民政部门审核意见

盖章

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、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批意见

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2

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、楼宇

命名、更名批复书

（批复文号）

根据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第十二条第（六）项规定，经审核，“XXXXX”为标准地名。

附件：“XXXXX”标准地名信息表

XX市、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  

20XX年X月X日       

“XXXXX”标准地名信息表

	标准地名
	

	拼音字母拼写
	

	地名类型
	

	所在行政区
	

	申报单位
	

	地理位置
	

	备注
	




